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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政府关于聘任祭彦加等

为省政府参事的通知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，省各委、办、厅、局，省各直属单位：
经研究决定，聘任祭彦加、邹建平、黄蓓佳为省政府参事，聘期5年；继续聘任崔之清为省政府参事，聘期3年。

二○一○年一月二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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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委各部委，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省政协办公厅，省法院，省检察院，省军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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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2010年1月2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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